[bookmark: _GoBack]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医疗废物收运处置服务需求
一、转运处置范围
南溪山医院、力创社区卫生服务站、南溪山医院市直机关综合门诊部、雁山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中心产生的医疗废物（详见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2、 转运处置要求
1、严格按照国家《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要求对我院医疗废物进行转运处置。
2、负责来院转运人员应进行健康体检（1年一次）及必要的预防接种。
3、使用专用的防流失、扩散、泄露的运输车辆按指定路线至医院医疗废物暂存处进行转运工作。同时与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交接登记并填写转运联单。
4、人员及车辆在医院作业时需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穿工作服及佩戴号个人防护用品，保护环境爱护公物。
5、转运使用更换容器的形式，转运处置企业收集运输医疗废物后，必须将医疗废物转运容器经过严格清洗消毒符合要求后送还采购单位使用，并保证医疗废物暂存处有充足、完好的转运容器使用。服务期内，转运桶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损坏，由转运处置企业负责补充。
6、正常情况下医疗废物24小时转运出医院，转运处置企业按每天与医院约定的收运时间将采购人收运处置范围内的医疗废物进行收运处置。如有特殊原因（需采购人认可）不得超过48小时，如遇自然灾害无法转运需协商同时向双方上级管理部门进行报备，如有检查或医院临时需求，转运处置企业需按医院要求无条件增加转运次数。
7、转运处置企业在收集、运输、处置医疗废物过程中造成的不良后果、环境污染、事故等，由转运处置企业负全部责任。
三、资质要求
转运处置企业提供经营医疗废物相关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涉及危险废物范围）并在有效期内，如有个别种类该公司无法处置需委托第三方公司处置时需提供与有资质第三方公司的签约合同和第三方处置公司的资质证明。
四、服务金额
(1) 按目前认可的床位数2090进行核算（单价3元/床/天），合同期内如床位数变动经双方复核确认可以增减处置服务费。   
(2) 化学性废物（废液）按年单独结算，以服务期内转运联单处置量为依据，每年给与一定的免费收取吨数，超出部分按报价收取。
（3）力创社区卫生服务站、南溪山医院市直机关综合门诊部无床位及医疗废物产生量较少,不予计算。
五、服务时间期限
  三年：2026年2月1日起至2028年1月31日
6、 付款方式
按月结算，转运处置企业开出医疗废物处置费发票交给采购人后，医院在收到发票 60日内付款。
七、报价方式
 因床位单价3元/床/日为政府定价，报价在床位数量及化学性废物（废液）免费处置吨数基础上进行折扣测算。
化学性废物（废液）免费处置吨数：XX吨，超出后XX元/吨
医疗废物处置：XX（床位）*3（单价）*365（天数）*3（年）=XX元


